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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4259439][bookmark: _Toc16717][bookmark: BookMark2]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理工大学、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华建建设工程设计审查事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排名不分先后）：襄阳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武汉市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站、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武汉誉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政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大学、中建三局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信电综合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中隧轨道交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湖北建科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湖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极达数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杨青、张峰、江强强、张晋华、李凌、邢沛霖、王树峰、唐传政、和礼红、万纯斌、凌俊东、肖铭钊、芮睿、田亮、邹勇、杨国安、薛璟、李佳鹏、唐冬云、周剑波、孙峰、赵志达、侯慧珍、韩竹东、许开军、陈庆敏、王敏、徐文涛、李忠超、罗汝勤、熊文。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系电话：027-68873088，邮箱：bkc@hbszit.net.cn；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27-87717057，邮箱：2008fal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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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bookmark: NEW_STAND_NAME]基坑肥槽回填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24488][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714][bookmark: _Toc124259440][bookmark: _Toc26648465]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基坑肥槽回填的基本规定、材料、设计、施工、检验及验收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建筑及市政工程基坑肥槽回填设计、施工、检验及验收，其他工程可参照使用。
[bookmark: _Toc14629][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2425944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16420][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3250][bookmark: _Toc124259442][bookmark: _Toc97191425]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 5762　建材用石灰石、生石灰和熟石灰化学分析方法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8077　混凝土外加剂均质性试验方法
GB/T 14684　建设用砂
GB/T 14685　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 14902　预拌混凝土
GB/T 18736　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用矿物外加剂
GB/T 18046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
GB/T 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07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 50108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 50119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T 5012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 50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 50201　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90　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 5030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618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管理规范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870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
GB 51004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
GB 55003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
GB 55008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32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
JGJ/T 10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JGJ 51　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
JGJ 52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79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 94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 120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T 283　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GJ 340　建筑地基检测技术规范
JGJ/T 341　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GJ 476　建筑工程抗浮技术标准
JG/T 266　泡沫混凝土
CJ/T 486　土壤固化外加剂
DB42/T 159　基坑工程技术规程
DB42/ 242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DB42/ 269　建筑地基基础检测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1330]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bookmark: _Toc11062][bookmark: _Toc21954][bookmark: _Toc2639]
基坑肥槽　groove of excavation
建（构）筑物基础、地下结构外墙、地下管道等与基坑侧壁之间的开挖空间。

肥槽回填　backfilling of foundation trench
指根据设计及施工的需要，为提供作业面而额外开挖的空间（基坑、基槽）在完成建（构）筑物基础、地下结构（管道）后回填至开挖前地面标高的过程。

压实填土　compacted fill
素土、灰土、砂土、碎石土或工业废渣等经过分层压实或夯实，达到一定压实度系数的材料。

固化土　premixed solidified soil
[bookmark: OLE_LINK1]在经过处理的土料或集料中加入一定比例的水、固化剂和外加剂拌合均匀，形成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且凝固后能够达到一定强度的混合物。

泡沫混凝土　foamed concrete
以水泥为主要胶凝材料，并在骨料、外加剂和水等组分共同制成的料浆中引入气泡，经混合搅拌、浇筑成型、养护而成的具有闭孔孔结构的轻质多孔混凝土。

自密实混凝土　self-compacting concrete
具有高流动性、均匀性和稳定性，浇筑时无需外力振捣，能够在自重作用下流动并充满模板空间的混凝土。

压实系数　coefficient of compaction
经压实达到的干密度与由击实试验得到的试样最大干密度的比值。

立方体抗压强度　unconfined compressive strength
在受到垂直于其表面施加的压力时，立方体试块抵抗轴向压力的最大值。

流动度　fluidity
固化土或泡沫混凝土拌合物从内径80mm、净高80mm的圆柱形测试筒中自然塌落静置1min后，测量形成饼状的塌落体最大水平直径，也可称为流动扩展度。

坍落扩展度　slump-flow
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从坍落度筒提起至拌合物停止流动后，测量坍落扩展面最大直径和与最大直径呈垂直方向的直径的平均值。

试验段　test section
施工前应通过现场试验性施工确定回填分层厚度、施工方法、振捣遍数等技术参数，形成试验段施工总结指导正式施工。
[bookmark: _Toc1545]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1644]建（构）筑物箱、筏形基础或埋深较大的独立基础（桩承台）、地下结构、地下管道施工完毕后，应及时进行基坑肥槽回填。
基坑肥槽应进行专项回填设计。基坑肥槽回填设计应结合基坑工程支护设计，根据回填部位和使用功能，分别满足下列一种或多种要求，并规定其设计工作年限：
1. 地基承载力及变形要求；
1. 抗倾覆作用；
1. 抗浮作用；
1. 抗渗作用；
1. 地震作用下土对地下结构的约束作用。
当有基坑肥槽回填需求时，岩土工程勘察阶段应对分析评价场地土作为回填原料土的可行性，并提出设计及施工的建议。
基坑肥槽设计、施工前，应完成下列工作：
1. 搜集场地岩土工程勘察资料、建（构）筑物地基基础及基坑支护设计文件；
1. 调查场地内地下工程、周边道路、地下管线、降排水管网、施工用水、施工用电及周边环境等情况；
1. 查明基坑支护结构使用期内基坑周边施工材料、施工设备、运输车辆等荷载要求；
1. 结合工程情况，了解当地肥槽回填经验和施工条件，对于有特殊要求的工程，还应了解其它地区相似场地上同类工程的肥槽回填经验和使用情况；
1. 根据工程要求，确定肥槽回填目的和回填后要求达到的各项技术指标。
[bookmark: _Toc24470]基坑肥槽回填方案应进行多种方案的技术、经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比较，宜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根据工程特点和使用要求，结合场地的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地下结构及基础型式、基坑支护形式、施工技术与实施环境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初步选出几种可供考虑的肥槽回填方案；
1. 对初步选出的各种肥槽回填方案，分别从适用范围、预期效果、耗用材料、施工机械、工期要求和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选择最佳的肥槽回填方案；
1. 对已选定的肥槽回填方案，宜按基坑支护及地下结构功能要求及该种回填方法在本地区使用的成熟程度，在场地内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相应的现场试验或试验性施工，并进行必要的测试，以检验设计参数和回填效果。如试验段效果达不到设计要求时，应查明原因，修改设计参数或调整肥槽回填方案。
当回填部位用作建（构）筑物地基或有抗浮、抗渗、支护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回填部位用作建（构）筑物地基时，结构荷载应满足GB 50007的要求，并满足建（构）筑物承载力、变形及地下室嵌固、抗倾覆的需要；
1. 当回填部位有换撑要求时，支撑受力应满足JGJ 120的规定；
1. 当回填部位有抗浮要求时，浮力作用应满足JGJ 476的要求；
1. 当回填部位有抗渗要求时，防水等级应满足GB 50108的要求；
1. 当回填部位有抗震要求时，地震作用下土对地下结构的约束作用应满足GB 50011的规定。
基坑肥槽回填应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施工前宜编制肥槽回填专项施工方案，过程中应对肥槽回填材料、性能、施工进行质量检验，施工后按照检验批相关要求进行验收。
基坑肥槽回填材料选取、制备、填筑应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
基坑肥槽应保存完整的实施记录和相应的试验报告等技术文件。
基坑肥槽回填设计、施工、检验与验收宜与基坑工程同步进行并完成。
[bookmark: _Toc25236][bookmark: _Toc8879]材料
[bookmark: _Toc655][bookmark: _Toc9711]一般规定
基坑肥槽回填材料分为压实填土、固化土和混凝土。
耕土、淤泥及淤泥质土、膨胀土、盐渍土、污染土、建筑垃圾及工业废渣等未经处理不得用于基坑肥槽回填。
有机质含量大于5%的原料土及生活垃圾不得用于基坑肥槽回填。
基坑肥槽回填材料的放射性指标应符合GB 6566的要求。
固化土和混凝土拌合及养护用水应符合JGJ 63中混凝土拌合用水的水质要求。
[bookmark: _Toc12022][bookmark: _Toc1722]压实填土
原料土宜选用素土、砂石或灰土，也可选用质地坚硬、性能稳定、经过处理的建筑垃圾、工业废渣。
采用素土作为原料土时，素土的含水率宜为最优含水率；
采用砂石作为原料土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砂土宜采用级配良好的中砂、粗砂；
1. 碎石土宜采用级配良好的卵石、碎石、圆砾和角砾。
采用灰土作为原料土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土料宜选用黏性土，不应含有松软杂质，并应过筛；
1. 石灰宜采用新鲜的消石灰，不应含有未熟化的生石灰块粒；
1. 石灰应满足Ⅲ级以上标准，石灰在使用前10天充分消解。
[bookmark: _Toc22266][bookmark: _Toc32536]固化土
原料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优先采用现场开挖的土料，也可采用经过处理后的工程弃土、建筑垃圾、工业废渣；
1. 搅拌前应进行筛分，最大粒径不宜大于40 mm；若采用泵送工艺，最大粒径与输送管径之比不宜大于1/3。
固化剂宜采用以硅酸钙、铝酸钙等水硬性材料为主的固化材料，物理指标应满足表1的规定，工艺指标应满足表2的规定。
表1  固化剂物理指标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测试方法

	1
	细度（80μm方孔筛筛余量）
	≤ 10 %
	CJ/T 526

	2
	含水量
	≤ 1 %
	

	3
	外观
	色质均匀，不结块
	目测


表2  固化剂工艺指标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测试方法

	1
	初凝时间
	≥ 45 min
	GB/T 1346

	2
	终凝时间
	＜ 600 min
	


外加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为调整固化土的初凝、终凝、流动性、强度等性能参数而添加的外加剂应满足环保要求；
1. 若采用混凝土商品外加剂，应符合GB 8076的规定；
1. 若采用土壤固化外加剂，应符合CJ/T 486及CJJ/T 286的规定。
掺合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粉煤灰应符合GB/T 1596的规定；
1. 粒化高炉矿渣粉应符合GB/T 18046的规定；
1. 硅灰应符合GB/T 18736的规定。
[bookmark: _Toc25432][bookmark: _Toc13262]混凝土
用于基坑肥槽回填的混凝土可选用普通混凝土、泡沫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
水泥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为宜，符合GB 175的规定。采用其他品种水泥时，其性能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骨料应符合JGJ 52以及JGJ 51的规定，泡沫混凝土用骨料应符合JGJ/T 341的规定，自密实混凝土用骨料应符合JGJ/T 283的规定。
外加剂应符合GB 8076和GB 50119的规定。泡沫混凝土用泡沫剂应满足发泡要求，符合JG/T 266的规定；自密实混凝土用外加剂应符合JGJ/T 283的规定。
掺合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粉煤灰应符合GB/T 1596的规定，泡沫混凝土用粉煤灰等级不宜低于Ⅱ级；
1. 粒化高炉矿渣粉应符合GB/T 18046的规定，泡沫混凝土用矿渣粉等级不宜低于S95级；
1. 硅灰应符合GB/T 18736的规定；
1. 采用其他矿物掺合料时，应通过试验进行验证其性能可满足工程要求后再使用。
[bookmark: _Toc30446][bookmark: _Toc2035]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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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肥槽回填设计内容主要包括材料选型、性能设计、配合比设计和施工工艺设计。
基坑肥槽回填设计宜与基坑工程设计统筹考虑，基坑肥槽回填的材料及性能应能满足基坑逆工况设计要求。
根据建（构）筑物的不同特征，基坑肥槽回填可分层、分段设计。当基坑采用分阶放坡或肥槽宽度较大时，可采用不同回填材料组合进行回填，以满足不同的功能需求。
当利用基坑肥槽回填体作为建（构）筑物、地下管道的地基持力层或肥槽回填区域需严格控制地面沉降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填体应满足建（构）筑物、地下管道地基承载力要求；
1. 回填体沉降量或差异沉降量应满足建（构）筑物、地下管道或地面沉降控制要求；
1. 应进行分层回填及质量检验，未经检验或经检验不符合质量要求，不应作为建（构）筑物的地基持力层；
1. 回填体经检验不符合质量要求，应采取合适的地基处理方法进行加固处理。
[bookmark: _Toc25295]基坑肥槽回填设计宜结合地下工程的抗浮设计进行。当地下结构置于不透水地层中、肥槽回填为弱透水材料且达到回填设计性能要求时，结构抗浮设计可考虑其有利影响。
[bookmark: _Toc7090][bookmark: _Toc32026]材料选型
基坑肥槽回填材料应根据基坑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环境条件、建（构）筑物类型、肥槽尺寸、回填功能要求和原料来源等因素，因地制宜，合理选择。
基坑肥槽回填体作为设计阳台、入口大堂、门廊、道路、景观等建（构）筑物地基时，回填材料可采用级配良好的中粗砂、碎石土、固化土或混凝土等，并应满足地基基础设计要求。
临地下结构侧基坑肥槽宜采用固化土、混凝土等弱透水材料回填，回填质量应能保证防渗及地震作用下土对地下结构的约束作用。
大面积基坑肥槽可采用碎、块石或岩石碎屑等压实填土回填。
深窄基坑肥槽如难以进行机械施工，不宜采用压实填土回填。
高层建筑结构基础嵌入硬质岩石时，其基坑肥槽不宜采用混凝土回填。
基坑肥槽回填体顶部应采用黏性土或混凝土等不透水或弱透水材料进行外包，外包厚度不应少于3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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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基坑肥槽回填工程的应用场景进行性能设计，满足强度（压实度）、工期和回填工艺的要求。
采用压实填土的肥槽回填工程，压实填土的压实度指标应根据肥槽回填工程需要确定；当对回填体有抗浮、承载力、变形控制或地震作用下对地下结构的约束作用等要求时，压实系数不应低于0.94。
采用固化土的肥槽回填工程，其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没有特殊要求的肥槽回填工程，固化土28d立方体抗压强度不宜低于0.4 MPa；
1. 固化土的流动度不应小于160 mm；
1. 固化土的渗透系数不宜大于1×10-7 cm/s。
采用混凝土的肥槽回填工程，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没有特殊要求的肥槽回填工程，普通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5；
1. 当采用泡沫混凝土回填时，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FC10、流动度不应小于400 mm；
1. 当采用自密实混凝土回填时，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15、坍落扩展度不应小于550 mm。
压实填土性能指标的试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实填土的质量以压实系数来控制。压实填土的最大干密度和最优含水量宜采用击实试验确定，击实试验方法参照附录A执行。
1. 当无试验资料时，最大干密度ρdmax按公式（1）计算，压实系数λc按式公（2）计算：

............................（1）

............   ...................（2）
式中：
ρdmax——填料的最大干密度（t/m3）；
λc——压实系数；
ρw——水的密度（t/m3）；
η——经验系数，粉质黏土取0.96，粉土取0.97；
ωop——填料的最优含水率（%）；
ds——土粒相对密度（比重）；
ρd——填料的实际干密度（t/m3）。
固化土性能指标的试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化土的强度以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来测定，其测试方法参照附录B执行；
1. 固化土的和易性以流动度来表示，其测试方法参照附录C执行；
1. 固化土的抗渗性以渗透系数来表示，其测试方法参照GB/T 50123中变水头渗透试验方法进行。
混凝土性能指标的试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通混凝土和自密实混凝土的强度以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来确定，其试验方法应符合GB/T 50081的规定；
1. 泡沫混凝土的强度以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来确定，其试验方法应符合JGJ/T 341的规定；
1. 泡沫混凝土的流动性以流动度来表示，其试验方法应参照附录C执行；
1. 自密实混凝土的填充性以坍落扩展度来表示，其试验方法应按本规程附录D执行。 
[bookmark: _Toc23242][bookmark: _Toc1546]配合比设计
灰土的配合比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工程要求和土料性质确定灰土比例，并应拌合均匀；
1. 石灰与土料的体积配合比宜为2：8或3：7；
1. 石灰颗粒不应大于5 mm；
1. 土料颗粒不应大于15 mm。
其他压实填土的配合比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碎石土回填时，填料最大粒径不应大于每层铺填厚度的三分之二，且不宜大于100 mm；
1. 采用不同透水性的填料回填时，应分层回填，上层宜选用透水性较小的填料；
1. 采用岩性相差大的填料回填时，软质石料与硬质石料不得混合使用，并应分层或分段填筑。
固化土配合比设计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确定原材料，进行材料复试；
1. 确定固化剂掺入比；
1. 计算固化剂掺量；
1. 计算拌合用水量；
1. 计算外加剂掺量；
1. 固化土试配；
1. 确定施工配合比。
固化土配合比设计应采用工程实际使用的原材料。试配前应对原材料进行检验，包括土的粒径和有机质含量、固化剂的物理指标和工艺指标、拌合用水的化学指标等。
固化剂的类型和掺入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化剂的类型应根据土料的成分、固化土性能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无特殊要求时，可使用普通硅酸盐水泥作为主要固化剂；
1. 固化剂的掺入比宜为7%～15%，设计强度低时取小值，设计强度高时取大值；
1. 固化剂的掺入比基准值可按设计要求执行，当设计未提供时，可根据当地经验并结合设计要求的固化土性能指标综合确定，固化剂掺入比αc按公式（3）计算：

...............................（3）
式中：
αc——固化剂掺入比（%）；
mc ——固化剂的质量（kg）；
md——固化土所用土料的干质量（kg）。
外加剂的类型和掺入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加剂的使用应通过试验验证，满足设计施工要求，且对地下环境无污染；
1. 外加剂的掺入比可按设计要求执行，当设计未提供时，可根据当地经验取值；
1. 设计固化土有抗渗要求时，可掺入土壤固化外加剂，其种类和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1. 设计固化土拌合物湿密度小于1000 kg/m3时，应掺入泡沫剂，其种类和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1. 设计固化土有低吸水率要求时，宜掺入防水剂，其种类和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1. 设计固化土主要以砂土为原料土时，宜掺入适量保水剂，避免离析。
固化土配合比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化剂掺量、土料用量、外加剂掺量和拌合用水量应通过配合比试验确定，并应表达为1 m³固化土的各种材料的组成质量；
1. 固化剂掺量可按公式（4）计算：

..................................（4）
式中：
m0——试验用土料的质量（kg），不应少于30kg；
ωo——试验用土料的含水量（%）。
1. 拌合用水量可按公式（5）计算：

........................（5）
式中：
mw——拌合用水的质量（kg）；
μ——固化剂浆液水固比，根据经验对于黏性土宜取0.5～0.7，对于砂性土宜取0.45～0.65。
1. 外加剂掺量可按公式（6）计算：

.................................（6）
式中：
ma——外加剂的质量（kg）；
αa——外加剂掺入比，宜取0.5%～1%。
固化土配合比试配、调整与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合比试验应在配合比计算的基础上采用不同配合比同时进行；
1. 配合比试验应采用搅拌机拌制试样，每次试配搅拌量不宜小于搅拌机额定搅拌量的四分之一，并确保均匀搅拌至无明显颗粒。
1. 应采用三种配合比进行试验，其中一种配合比的固化剂掺入比为计算的基准值，另外两种配合比的固化剂宜比基准值分别增加和减少3 %～5 %；
1. 每种配合比至少应制作三组标准试件，并在20 ℃±2 ℃条件下养护至指定龄期；
1. 每种配合比的性能指标均应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若不能满足时，应分析原因并调整配合比后重新试配；
1. 试配试块的抗压强度应不小于设计立方体抗压强度的1.2倍；
1. 配制的固化土拌合物应保持良好的匀质性，不应离析和出现明显泌水；
1. 施工配合比应根据试配结果、性能要求、造价综合确定，并应根据土料的实际含水率等变化对设计配合比进行调整。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JGJ 55的规定，泡沫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JGJ/T 341的规定，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JGJ/T 283的有关规定。
泡沫混凝土配合比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泡沫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宜按所需干密度配制，并应按干密度计算材料用量；
1. 泡沫混凝土设计干密度ρd可按公式（7）计算：

.................................（7）
式中：
ρd——泡沫混凝土设计干密度（kg/m3）；
mc——1m3泡沫混凝土中水泥的质量（kg）；
mm——1m3泡沫混凝土中矿物掺合物的质量（kg）；
Sa——泡沫混凝土养护28d后，各基本组成材料的干物料总量与成品中非蒸发物总量所确定的质量系数，普通硅酸盐水泥取1.2。
1. 泡沫混凝土用水量可按公式（8）计算：

.................................（8）
式中：
mw——1m3泡沫混凝土所用水的质量（kg）；
B——水胶比，用水量与胶凝材料质量之比，未掺外加剂时，水胶比可按0.5～0.6 选取；掺入外加剂时，水胶比应通过试验确定。
1. 泡沫剂的用量可按公式（9）-（10）计算：

......................................（9）

....................（10）
式中：
mf——1m3泡沫混凝土中泡沫剂的质量（kg）；
my——形成泡沫液的质量（kg）；
βf——泡沫剂稀释倍数；
K——富余系数：视泡沫剂质量、制泡时间及泡沫加入到料浆中再混合时的损失等而定，对于稳定性好的泡沫剂，取1.1～1.3；
ρf——实测泡沫剂的密度（kg/m3）；
ms——1m3泡沫混凝土中骨料的质量（kg）；
ρc——水泥的密度（kg/m3），取3100kg/m3；
ρm——掺合料的密度（kg/m3），粉煤灰密度取2600kg/m3；矿渣粉密度取2800kg/m3；
ρs——骨料的密度（kg/m3）；
ρw——水的密度（kg/m3），取1000kg/m3。
泡沫混凝土配合比的试配、调整与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以计算的泡沫混凝土配合比为基础，再选取与之相差± 10 %相邻两个水泥用量，用水量不变，掺合料相应适当增减，分别按三个配合比拌制泡沫混凝土拌合物；测定拌合物的流动度，调整用水量，以达到要求的流动度为止；
1. 按校正后的三个泡沫混凝土配合比进行试配，检验泡沫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度和湿密度，制作100 mm × 100 mm × 100 mm立方体试块，每种配合比至少制作一组3块；
1. 试块标准养护28 d后，测定泡沫混凝土抗压强度和干密度；以泡沫混凝土配制强度和干密度满足设计要求，且具有最小水泥用量的配合比作为选定的配合比；
1. 应对选定的配合比进行质量校正，校正系数应按公式（11）-（12）计算：

.........................（11）

....................................（12）
式中：
η——校正系数；
ρco——按配合比各组成材料计算的湿密度（kg/m3）；
ρcc——泡沫混凝土拌合物的实测湿密度（kg/m3）。
1. 选定配合比中的各项材料用量均应乘以校正系数作为最终的配合比设计值；
1. 使用过程中，应根据材料的变化或泡沫混凝土质量动态信息及时进行调整配合比。
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粗骨料的质量可按公式（13）计算：

.................................（13）
式中：
mg——自密实混凝土中粗骨料的质量（kg）；
ρg——粗骨料的密度（kg/m3）；
Vg——自密实混凝土中粗骨料的体积（m3），可按表3选用。
表3  每立方米混凝土中粗骨料的体积
	填充性指标
	SF1
	SF2
	SF3

	每立方米混凝土中粗骨料的体积(m3) 
	0.32～0.35
	0.30～0.33
	0.28～0.30


1. 砂浆的体积可按公式（14）计算：

...............................（14）
式中：
Vm——自密实混凝土中砂浆的体积（m3）。
1. 胶凝材料的质量可按公式（15）-（17）计算：

...........................（15）

..............................（16）

......................（17）
式中：
φs——砂浆中砂的体积分数，可取0.42～0.45；
Va——自密实混凝土中引入空气的体积（L），对于非引气型的自密实混凝土，可取10L～20L；
ρb——自密实混凝土中胶凝材料的密度（kg/m3），宜控制在400kg/m3～550kg/m3。
ρw——自密实混凝土中拌合水的密度（kg/m3），取1000kg/m3；
ρm——矿物掺合物的密度（kg/m3）；
ρc——水泥的密度（kg/m3）；
β——自密实混凝土中矿物掺合物占胶凝材料的质量分数（%）；当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矿物掺合物时，可以β1、β2、β3表示，并进行相应计算；根据自密实混凝土工作性、耐久性、温升控制等要求，合理选择胶凝材料中水泥、矿物掺合物类型，矿物掺合物占胶凝材料用量的质量分数β不宜小于0.2；
mb——自密实混凝土中胶凝材料的质量（kg）；
mw——自密实混凝土中用水的质量（kg）；
fce——水泥的28d实测抗压强度（MPa）；当水泥28d抗压强度未能进行实测时，可采用水泥强度等级对应值乘以1.1得到的数值作为水泥抗压强度值；
fcu.0——混凝土配制强度值（MPa），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55的规定进行计算；
γ——矿物掺合物的胶凝系数；粉煤灰（β≤0.3）可取0.4、矿渣粉（β≤0.4）可取0.9。
1. 用水量可按公式（18）计算：

.................................（18）
1. 矿物掺合物的质量可按公式（19）计算：

....................................（19）
式中：
mm——自密实混凝土中矿物掺合物的质量（kg）。
1. 水泥的质量可按公式（20）计算：

..................................（20）
式中：
mc——自密实混凝土中水泥的质量（kg）。
1. 外加剂的质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6.6.6-9）
式中：
ma——自密实混凝土中外加剂的质量（kg）；
α——外加剂占胶凝材料总量的质量分数（%）。
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的试配、调整与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配应采用工程实际使用的原材料，每盘混凝土的最小搅拌量不宜小于25 L；
1. 应先进行试拌，根据试拌结果提出混凝土强度试验用的基准配合比；
1. 混凝土强度试验时至少应采用三个不同的配合比。当采用不同的配合比时，其中一个应为基准配合比，另外两个配合比的水胶比宜较基准配合比分别增加和减少2%；用水量与基准配合比相同，砂的体积分数可分别增加或减少1 %；
1. 混凝土强度试验时每种配合比至少应制作一组试件，标准养护到28 d或设计要求的龄期时试压，也可同时多制作几组试件，按JGJ/T 15早期推定混凝土强度，用于配合比调整，但最终应满足标准养护28 d设计规定龄期的强度要求；
1. 应根据试配结果对基准配合比进行调整，调整与确定应按JGJ 55的规定执行，确定的配合比即为设计配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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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肥槽回填工程应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并在施工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基坑肥槽回填专项施工方案应包括工程概况、施工方法、施工工艺流程、施工技术参数、安全技术措施、应急预案等，并根据现场条件确定材料堆场、施工机械、施工场地及运输路线，绘制回填施工平面布置图。
基坑肥槽回填施工方法应根据周边环境、支护类型、填料性质、施工条件综合确定。压实填土的回填可采用人工或机械夯实方式，对大面积基坑肥槽可采用机械碾压方式。固化土和混凝土的回填可采用泵送、溜槽或溜管方式。
基坑肥槽回填施工工艺流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坑肥槽底部清理；
1. 原材料检验、计量及制备；
1. 拌合物性能检验；
1. 分层回填、压实（振捣）及养护；
1. 回填体性能检验；
1. 回填体顶面修整找平；
1. 回填体质量验收。
基坑肥槽回填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填前，应排除积水、清除虚土和建筑垃圾，压实填土应按设计要求选料，分层填筑压实，对称进行，且压实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
1. 应先低处后高处，对称、均衡地逐层回填，肥槽较深的回填应控制降落高度；
1. 深浅两基坑（槽）相连时，应先回填深基坑，填至浅基坑相同的标高时，再与浅基坑一起回填；
1. 分段回填时，交接处应填成阶梯形，梯形的高宽比宜为1：2，上下层错缝距离不宜小干1 m；
1. 当回填体兼有换撑作用时，回填应与基础结构及基坑换撑施工工况保持一致，并应根据地下结构层数、设计工况分阶段进行回填，换撑结构底部应采取保证回填密实的措施；
1. 当基础外墙有防水要求时，应在外墙防水施工验收合格后回填，防水层外侧应采取保护防水层的措施；
1. 回填体表面应略高于地面，整平，并利于排水。
1. 回填后，应保持原有的测量控制桩点和沉降观测桩点，并继续进行观测直至确认沉降趋于稳定为止。
冬季（高寒）期间基坑肥槽回填施工时，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肥槽回填前应疏干积水、清除冰雪及冻结的土层，回填应及时压实（振捣）；
1. 肥槽回填应按横断面全宽分层填筑，填料松铺厚度应较常温填筑减薄20 % ～ 30 %；
1. 采用固化土、泡沫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回填作业时，入模温度不宜低于5 ℃；
1. 每层浇筑完成后，不得向直接浇水养护，应采用保温材料和塑料薄膜进行保温、保湿养护。
夏季（高温）期间基坑肥槽回填施工时，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固化土、泡沫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回填作业时，入模温度不宜高于35℃；
1.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时，入模温度宜控制在30℃之下，且宜避开高温时段进行混凝土浇筑；
1. 每层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应及时对回填体表面覆盖塑料薄膜或土工布并洒水进行保湿养护。
雨季期间肥槽回填施工时，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集中力量，按纵向分段、竖向分层的原则实施，工序紧凑；
1. 应尽量选择无雨时回填；
1. 下雨前要及时压完已填土层，并将表面压平后形成一定坡度；
1. 应做好填料的遮蔽措施，严禁雨水直接冲刷未完工的原料土及回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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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土和混凝土原材料宜采用电子计量设备，计量系统施工前应进行标定，设备精度应符合GB/T 10171的规定。
以固化土作为填料时，其计量与制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化土原材料的计量允许质量偏差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原材料的计量允许质量偏差表
	材料
	计量允许质量偏差（%）

	原料土
	±3

	固化剂、水、掺合剂
	±2

	外加剂
	±1


1. 固化土的拌合可采用现场拌合和搅拌站集中拌合，现场拌合应根据施工场地和工期选择拌合设备，拌合设备的生产
1. 能力和设备性能应满足连续的填筑要求；
1. 混合料应使用专门拌合设备搅拌，拌合设备应符合GB/T 9142的规定；
1. 原料土搅拌前应预处理，清除原料土中混入的异物，如木片、金属物、塑料等；
1. 固化土的拌合应分两步完成，先将水和固化剂等混合拌合成浆液，然后将浆液和土拌合；
1. 拌合时间应充分，每盘固化土拌合时间不应少于2 min，确保各组分混合均匀；
1. 冬季拌合应采取防冻措施，优先采用加热水的方法提高拌合物的温度，拌合用水的温度不应超过60 ℃。
以泡沫混凝土作为填料时，其计量与制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投料顺序宜先投入细骨料、水泥、粉煤灰及其他掺合料，搅拌1 min后再投入2/3的用水量搅拌1 min以上，然后加入剩余水量和外加剂搅拌5 min以上；
1. 泡沫混凝土料浆应充分搅匀，不应有粉体料硬块；
1. 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时，料浆搅拌时间不得少于10 min；
1. 泡沫剂按生产厂家推荐的最大稀释倍数配成溶液制泡，稀释好的泡沫剂应充分搅拌、混合均匀且其发泡倍数宜为15～30倍。
以自密实混凝土作为填料时，计量与制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密实混凝土原材料的计量允许质量偏差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原材料的计量允许质量偏差表
	材料
	每盘计量允许质量偏差（%）
	累计计量允许质量偏差（%）

	胶凝材料、掺合剂
	±2
	±1

	骨料
	±3
	±2

	水、外加剂
	±1
	±1


1. 自密实混凝土宜采用集中搅拌方式生产，生产过程应符合GB/T 14902的规定；
1. 自密实混凝土在搅拌机中的搅拌时间不应少于60 s，并应比非自密实混凝土适当延长；
1. 高温施工时，应对原材料采取温度控制措施，水泥和掺合剂最高入机温度不宜超过60 ℃、骨料不宜超过30 ℃，拌合水不宜超过25 ℃；
1. 冬期施工时，宜对拌合水、骨料进行加热，但拌合水温度不宜超过60 ℃、骨料不宜超过40 ℃;水泥、外加剂、掺合料不得直接加热；
1. 泵送自密实轻骨料混凝土所用的轻粗骨料在使用前，宜采用浸水、洒水或加压预湿等措施进行预湿处理；
1. 自密实混凝土运输过程中，搅拌运输车的滚筒应保持匀速转动，速度应控制在3～5 r/min，并严禁向车内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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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素土作为填料时，基坑肥槽填筑与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转角、空间狭小等机械压实不能作业的区域，可采用人工压实的方法；
1. 对有排水沟、电缆沟挡土墙等结构的区域进行回填时，可用小型机具或人工分层夯实；
1. 当使用碾压机械压实回填时，应先静压后振动或先轻后重，并控制行驶速度，平碾和振动碾不宜超过2 km/h，羊角碾不宜超过3 km/h；
1. 回填面积较大的区域，应采取分层、分块（段）回填压实的方法，各块（段）交界面应设置成斜坡形，每次碾压，机具应从两侧向中央进行，辗迹应重叠0.5m～1m，填土施工时的分层厚度及压实遍数应符合表6的规定，上、下层交界面应错开，错开距离不应小于1 m；
表6  基坑回填施工时的分层厚度及压实遍数
	压实机具
	分层厚度(mm)
	分层压实遍数

	人工打夯机
	＜200
	3～4

	柴油打夯机
	200～250
	3～4

	平碾
	250～300
	6～8

	振动压实机
	250～350
	3～4


1. 在承台地下室外墙与基坑侧壁间隙回填土前，应排除积水，清除虚土和建筑垃圾，填土应按设计要求选料，分层夯实、对称进行；
1. 施工中应防止出现翻浆或弹簧土现象，特别是雨期施工时，应经常检验回填土的含水量，集中力量分段回填碾压，还应加强临时排水设施，回填面应保持一定的流水坡度，避免积水；
1. 对于局部翻浆或弹簧土可以采取挖除换填或翻松晾晒等方法处理；
1. 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区域施工时，应设置盲沟疏干地下水。
以灰土作为填料时，基坑肥槽填筑与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填土应分层铺摊，每层虚铺土厚度不超过300 mm，每层铺摊后，随之耙平；
1. 回填土采用打夯机夯实，每层夯打不得少于四遍。打夯时应一夯压半夯，夯夯相接，行行相连，纵横交叉。严禁采用浇水使土下沉的“水夯”法。墙角、穿墙管、外墙有插筋等不宜机械夯实的地方，采用人工夯实，人工打夯时落高控制在200 mm～250 mm；
1. 回填土每层填土夯实后，应取样检测回填土的压实度；
1. 回填土全部填完成后，应进行表面标高找平；
1. 施工时应有防水、防雨措施，遇雨时及时覆盖作业面，雨后及时将水泡的回填土挖出重填。
以砂土作为填料时，基坑肥槽填筑与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填前应通过现场试验段确定虚铺厚度和振捣方法；
1. 宜采用振动碾，施工时应分层铺设，分层密实，虚铺厚度可用样桩控制，并符合表7要求；
表7  级配砂铺设厚度及施工要求
	振捣方法
	每层虚铺厚度（mm）
	施工说明

	平振法
	200～250
	1.用平板式振捣器往复振捣，往复次数以简易测定密实度合格为准；
2.振捣器移动时，每行应搭接三分之一，以防漏震。

	插振法
	振捣器插入深度
	1.用插入式振捣器；
2.插入间距可根据机械振幅大小决定；
3.不应插至下卧黏性土层；
4.插入振捣完毕所留的空洞应用砂填实；
5.应有控制地注水和排水。

	夯实法
	150～200
	1.用木夯或机械夯；
2.木夯重40 kg，落距400 mm～500 mm；
3.一夯压半夯，全面夯实。

	碾压法
	150～350
	6 t ～ 10 t压路机往复碾压，碾压次数以达到要求密实度为准。


1. 砂石级配良好，粗细颗粒分配均匀，压实后不得有砂窝及梅花现象；
1. 回填中，安排专职试验员应分步取样，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下步的回填。
以碎石土作为填料时，基坑肥槽填筑与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浸水部位的肥槽，应采用稳定性好、不易膨胀崩解的石料填筑；
1. 回填应分层填筑压实，分层填筑每层虚铺厚度不宜大于300 mm；
1. 压实机械宜选用自重不小于18 t的振动压路机。
以固化土作为填料时，基坑肥槽填筑与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化土宜采用分层进行浇筑，每层浇筑的厚度应通过核算，首次浇筑厚度不宜超过0.5 m，每次浇筑厚度不宜大于2 m，相邻片区浇筑高差不宜大于1 m；
1. 在浇筑深浅不一的部位时，应先分层浇筑深基坑，填至浅基坑相同标高时，再与浅基坑一起分层浇筑，以保持浇筑的整体性；
1. 固化土可采用泵送或溜槽方式；采用泵送施工时，出料不应直接冲击地下室外墙和支护结构，且固化土搅拌至浇筑完成的时间不宜超过3 h；
1. 固化土塌落度小于150 mm，浇筑后要进行过振捣；
1. 填筑体顶层浇筑完后，应对填筑体表面覆盖塑料薄膜或土工布进行保湿养护，养护时间不小于7 d；
1. 当因养护不当、粘土含量过大、坍落度控制不准及外部环境造成水分流失，造成固化土表面出现干缩裂缝时，在浇筑完3 d后注入抗压强度不小于0.8 MPa的固化剂浆液。
以普通混凝土作为填料时，基坑肥槽填筑与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泵送和浇筑过程应保持连续性；
1. 混凝土浇筑自由倾落高度大于3m时，宜采用串筒、溜管、振动溜管等装置或采用导管法浇筑；
1. 混凝土浇筑时，应采用插入式振捣棒进行振捣，须排除其中气泡，进行捣固，使混凝土密实结合，每次插入振捣的时间为20～30s；
1. 混凝土浇筑完毕，应及时进行养护，养护时间不得少于14天。
以泡沫混凝土作为填料时，基坑肥槽填筑与养护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泵送施工时，出料不得直接冲击地下室外墙和支护结构；
1. 泡沫混凝土运输、浇筑及间歇的全部时间不应大于泡沫混凝土的初凝时间。同一施工段的泡沫混凝土宜连续浇筑；分层浇筑时，应在底层泡沫混凝土终凝之前将上一层混凝土浇筑完成；
1. 采用单条浇注管浇注时，应沿浇注区长轴方向自一端向另一端浇注；采用多条浇注管浇注时，则可并排从一端开始浇注，或采用对角的浇注方式；
1. 浇注过程中浇注口流值的监测频率与湿密度保持一致；进行扫平表面时，出料口离浇注面的最大高差不应大于0.5 m。
以自密实混凝土作为填料时，基坑肥槽填筑与养护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控制混凝土的浇筑间距，浇筑最大水平流动距离应根据施工部位具体要求确定，且不宜超过7 m；
1. 当场地狭窄或浇注口很小时，可用小桶向浇注口倾倒自密实填土，应保证施工组织连贯、紧凑，浇注口间距不宜大于2 m；
1. 大体积自密实混凝土采用整体分层连续浇筑或推移式连续浇筑时，应缩短间歇时间，并应在前层混凝土初凝之前浇筑次层混凝土，同时应减少分层浇筑的次数；
1. 当水分蒸发速率过快时，应在施工作业面采取挡风、遮阳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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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应对基坑肥槽回填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做好临边防护措施，防止边坡坍塌，避免高空落物至肥槽内，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
施工拌合现场应规范设置监测点位，扬尘监测设备可靠，确保各项环保监控数据达标；机械设备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施工噪声时，应符合国家规定的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基坑肥槽回填机械或机具不得碰撞结构以及防水保护层，建（构）筑物结构顶板50 cm范围内以及管线周围采用人工使用小型机具作业。
基坑肥槽回填采用机械碾压时，应控制好碾压荷载及距离，避免超载破坏地下结构。
应严格按照施工方案中的平面布置和材料运输路线施工，当调整平面布置和运输路线时，应分析其对基坑的安全影响。
应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明确事故隐患排查管理职责，定期组织实施排查，建立事故隐患信息档案。
[bookmark: _Toc2968][bookmark: _Toc24336][bookmark: _Toc3078]检验与验收
[bookmark: _Toc8539][bookmark: _Toc18221][bookmark: _Toc12979]一般规定
基坑肥槽回填时，应对回填施工质量进行检验。
基坑肥槽回填材料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回填材料使用前，应分别取样抽检、试验、测定，抽检频率和检验项目应满足现行有关规范的规定，不合格的材料不应在工程中使用；
1. 回填所采用的材料、检测仪器等应具有产品合格证或者检定合格证、进场复验报告，施工过程应有施工记录，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1. 回填材料检验的原始记录与图件，应保持完整，并按要求整理归档。
基坑肥槽回填质量检验可根据施工工序，按工作量、施工段等划分为若干检验批，检验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验批的质量验收主要包括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检验验收；
1. 主控项目的检验应全部合格；
1. [bookmark: _Toc28878]一般项目的合格率应达到80 %及以上，且有指标要求的项目其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值不得大于规定允许偏差值的1.5倍；
1. 应具有完整的施工质量检查记录。
[bookmark: _Toc723][bookmark: _Toc21176]原材料质量检验
原材料进场时，应按规定批次验收其品种、包装或散装仓号、出厂日期以及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或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对外加剂产品尚应具有使用说明书。
基坑肥槽回填原材料进场时应进行检验，检验样品应随机抽取。
压实填土的原材料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原料土为素土时，其质量检验标准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8  素土填料质量检验标准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单位
	数值
	

	主控项目
	含水量
（与最优含水量比较）
	%
	±2
	烘干法

	
	最大干密度
	设计值
	击实试验

	一般项目
	土料有机质含量
	%
	≤5
	灼烧减量法

	
	土颗粒粒径
	mm
	≤15
	筛析法


1. 原料土为灰土时，其质量检验标准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9  灰土填料质量检验标准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单位
	数值
	

	主控项目
	配合比
	设计值
	检查拌合时的体积比

	
	含水量
（与最优含水量比较）
	%
	±2
	烘干法

	一般项目
	土料有机质含量
	%
	≤5
	灼烧减量法

	
	石灰粒径
	mm
	≤5
	筛析法

	
	土颗粒粒径
	mm
	≤15
	筛析法


1. 原料土为砂土时，其质量检验标准应符合表10的规定；
表10  砂土填料质量检验标准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单位
	数值
	

	主控项目
	配合比
	设计值
	检查拌合时的体积比或质量比

	
	相对密实度
	设计值
	轻型动力触探法


	一般项目
	砂土料有机质含量
	%
	≤5
	灼烧减量法

	
	砂土料含泥量
	%
	≤5
	水洗法

	
	砂土料粒径
	mm
	≤50
	筛析法


1. 原料土为碎石土时，其质量检验标准应符合表11的规定；
表11  碎石土填料质量检验标准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单位
	数值
	

	主控项目
	配合比
	设计值
	检查拌合时的体积比或质量比

	
	体密度
	设计值
	附加质量法

	一般项目
	碎石土有机质含量
	%
	≤5
	灼烧减量法

	
	碎石土含泥量
	%
	≤5
	水洗法

	
	碎石土粒径
	mm
	≤100
	筛析法


1. 原料土应按每5000m3为一个检验批，当不足5000m3时，按一批进行检验。
固化土的原材料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化土的原材料质量检验标准应符合表12的规定；
表12  固化土原材料质量检验标准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单位
	数值
	

	主控项目
	固化剂
	细度（80μm方孔筛筛余量）
	%
	≤10
	筛析法

	
	
	含水率
	%
	≤1
	烘干法

	
	
	初凝时间
	min
	≥45
	贯入阻力法

	
	
	终凝时间
	min
	≤600
	贯入阻力法

	一般项目
	原料土
	有机质含量
	%
	≤5
	灼烧减量法

	
	
	颗粒粒径
	mm
	≤40
	筛析法

	
	掺合料
	粉煤灰
	设计值
	GB/T 1596

	
	
	粒化高炉矿渣粉
	设计值
	GB/T 18046

	
	
	硅灰
	设计值
	GB/T 27690

	
	外加剂
	混凝土商品外加剂
	设计值
	GB 8076

	
	
	土壤固化外加剂
	设计值
	CJJ/T 286

	
	拌合用水
	设计值
	JGJ 63


1. 固化剂应按每500 t为一个检验批，原料土应按每5000m3为一个检验批，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等矿物掺合料应按每200t为一个检验批，硅灰应按每30 t为一个检验批，外加剂应按50 t为一个检验批，当不足上述数量时，按一批进行检验；
1. 拌合用水拌合用水采用饮用水时可不检验。若采用其他水源，同一水源不应少于一个检验批。
混凝土的原材料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泥、外加剂的检验项目应符合GB/T 14902的规定，轻骨料、砂的检验项目应分别符合GB/T 17431.1和GB/T14684的规定，粗、细骨料的检验项目应符合JGJ 52的规定，混凝土用水的检验项目与批次应符合JGJ 63的规定，其他原材料的检验项目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hb) 散装水泥应按每500 t为一个检验批，袋装水泥应按每200 t为一个检验批，骨料应按每400 m3或600 t为一个检验批，掺合料应按每200 t为一个检验批，外加剂应按每50 t为一个检验批，泡沫剂应按每1 t为一个检验批；
hc) 不同批次或非连续供应的泡沫混凝土原材料，在不足一个检验批情况下，应按同品种和同等级材料每批次检验一次；
hd) 当采用饮用水作为混凝土用水时，可不检验；当采用中水、搅拌站清洗水或施工现场循环水等其他水源时，应对其成分进行检验，且不应少于一个检验批。
[bookmark: _Toc13672][bookmark: _Toc949]回填性能检验
压实填土回填性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实填土回填性能检验标准应符合表13的规定；
表13  压实填土回填性能检验标准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单位
	数值
	

	主控项目
	分层压实系数
	不小于设计值
	环刀法、灌水法、灌砂法

	一般项目
	顶面标高
	mm
	±50
	水准仪

	
	表面平整度
	mm
	±20
	用2 m靠尺

	
	分层厚度
	mm
	±50
	水准仪或抽样检查


1. 当同一配合比连续填筑时，分层压实系数应按每层每1000 m2测3个点；
1. 顶面标高、表面平整度和分层厚度应每20 m测1个点或每200 m2测3个点。
固化土回填性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化土回填性能检验标准应符合表14的规定；
表14  固化土回填性能检验标准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单位
	数值
	

	主控项目
	流动度
	不小于设计值
	抽样检验

	
	抗压强度
	不小于设计值
	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

	一般项目
	湿密度
	不小于设计值
	抽样检验

	
	顶面标高
顶面标高
	mm
	±50
	水准仪

	
	填筑厚度
	mm
	±100
	卷尺


1. 当同一配合比连续填筑时，流动度和抗压强度应按每400m3为一个检验批，当不足400m3时，按一批进行检验，一个检验批制取至少一组试件；
1. 固化土应进行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用于检测固化土强度的试件采用立方体试块，尺寸为70.7 mm×70.7 mm×70.7 mm；
1. 顶面标高和填筑厚度应每20 m测1个点或每200 m2测3个点。
普通混凝土回填性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普通混凝土回填性能检验标准应符合表15的规定；
表15  普通混凝土回填性能检验标准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单位
	数值
	

	主控项目
	坍落度
	不小于设计值
	抽样检验

	
	抗压强度
	不小于设计值
	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

	一般项目
	顶面标高
顶面标高
	mm
	±50
	水准仪

	
	填筑厚度
	mm
	±100
	卷尺


1. 当同一配合比连续填筑时，坍落度和抗压强度应按每100 m3为一个检验批，当不足100 m3时，按一批进行检验，一个检验批制取至少一组试件；
1. 固化土应进行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用于检测固化土强度的试件采用立方体试块，尺寸为150 mm×150 mm×150 mm；
1. 顶面标高和填筑厚度应每20 m测1个点或每200 m2测3个点。
泡沫混凝土回填性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泡沫混凝土回填性能检验标准应符合表16的规定；

表16  泡沫混凝土回填性能检验标准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单位
	数值
	

	主控项目
	抗压强度
	不小于设计值
	JG/T 266

	
	干密度
	Kg/m3
	±50
	

	一般项目
	顶面标高
顶面标高
	mm
	±50
	水准仪

	
	填筑厚度
	mm
	±100
	卷尺


1. 当同一配合比连续填筑时，干密度和抗压强度应按每100 m3为一个检验批，当不足100 m3时，按一批进行检验，一个检验批制取至少一组试件；
1. 顶面标高和填筑厚度应每20 m测1个点或每200 m2测3个点。
自密实混凝土回填性能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密实混凝土回填性能检验标准应符合表17的规定；
表17  自密实混凝土回填性能检验标准
	项次
	检查项目
	允许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单位
	数值
	

	主控项目
	抗压强度
	不小于设计值
	JGJ/T 283

	
	坍落扩展度
	不小于设计值
	

	一般项目
	顶面标高
顶面标高
	mm
	±50
	水准仪

	
	填筑厚度
	mm
	±100
	卷尺


1. 当同一配合比连续填筑时，坍落扩展度和抗压强度应按每100m3为一个检验批，当不足100m3时，按一批进行检验，一个检验批制取至少一组试件；
1. 顶面标高和填筑厚度应每20 m测1个点或每200 m2测3个点。
固化土和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检验应在应在拌合地点和回填地点分别进行，若采用现场拌合可只进行一次检验。
固化土和混凝土首次采用的配合比应进行开盘鉴定检验。原材料的检测报告和试配检验报告、凝结时间、拌合物流动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固化土和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可采用留置同条件试块进行抗压强度试验，也可现场取芯进行强度试验。
当利用基坑肥槽回填体作为建（构）筑物的地基持力层时，回填体的承载力必须达到设计要求。压实填土地基承载力可通过现场静荷载试验确定，每段回填体不应少于3点。
[bookmark: _Toc13338][bookmark: _Toc19091]施工质量验收
基坑肥槽回填工程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原材料、拌合物、回填体应按相应质量标准进行检验，具有完整的检验资料；
1. 应按本规程的规定进行质量控制，各工序完毕后应进行自检，形成验收文件。
当基坑肥槽回填工程质量验收不合格时，应进行缺陷修补或返工，并重新进行质量检验与验收。
基坑肥槽回填工程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评定合格的基础上按规定程序进行。
基坑肥槽回填工程质量验收除满足本规程的规定外，应符合GB 50300和GB 50202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170][bookmark: _Toc11215]标准实施及评价
结合我省建筑与市政工程基坑肥槽回填设计、施工、检验及验收实际，认真做好标准实施准备，包括标准实施的方案准备、组织准备、知识准备、手段准备和物质条件准备等。
制定标准实施方案，明确适用对象和场景、提供实施必备条件和保障(组织、制度、资金、人员等)、推荐方法路径，确定资源要素配置、关键环节和控制点,提出标准实施中的注意事项。
针对我省开展建筑与市政工程基坑肥槽回填工作的单位进行标准宣贯和培训，结合标准要求，落实责任制，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标准实施主要在工程建设、技术改造等活动中开展。工程建设、技术改造等活动标准实施的重点是落实国家安全的要求。
标准实施的检查主要是检查标准实施方案的落实情况，需要逐条检查标准实施内容的落实，并记录未实施内容的理由或原因。标准实施检查也要检查标准实施的支持手段和物质条件的落实情况。做好标准实施验证记录,畅通标准实施信息采集的方式方法和反馈渠道,定期整理并处理收集到的意见建议。   对标准实施评价的基本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
在标准实施一定时间后，对照标准实施方案，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分析，总结实施经验成效梳理存在的薄弱环节，标准实施的评价主要是评价标准实施的效果，主要从规范秩序、提高效率、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有益性评价，同时还要评价标准实施带来的问题，以便为未来改进提供参考。
适时向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标准归口管理单位反锁情况，提出标准推广、修改、补充、完善或者废止等意见建议。
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相关示例见附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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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击实试验要点
本方法用于测试压实填土的最大干密度和最优含水量。
总体要求
本试验分轻型击实和重型击实。
轻型击实试验的单位体积击实功约为592.2 kJ/m3。
重型击实试验的单位体积功约为2684.9kJ/m3。
试验仪器
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击实仪应符合GB/T 22541的规定；
1. 击实仪的击锤应配导筒，击锤与导筒间应有足够的间隙使锤能自由下落。电动操作的击锤必须有控制落距的跟踪装置和锤击点按一定角度均匀分布的装置；
1. 试样推出器宜用螺旋式千斤顶或液压式千斤顶，如无此类装置，也可用刮刀和修土刀从击实筒中取出试样；
1. 天平：称量200 g，分度值0.0l g；
1. 台秤：称量10 kg，分度值l g；
1. 标准筛：孔径为20 mm、5 mm；
1. 其他：烘箱、喷水设备、辗土设备、盛土器、修土刀和保湿设备。
试样制备
试样制备可分为干法制备和湿法制备两种方法。
干法制备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用四点分法取一定量的代表性风干试样，其中小筒所需土样约为20 kg，大筒所需土样约为50 kg，放在橡皮板上用木辗辗散，也可用辗土器辗散；
1. 轻型按要求过5 mm或20 mm筛，重型过20 mm筛，将筛下土样拌匀，并测定土样的风干含水率；根据土的塑限预估的最优含水率，并制备不少于5个不同含水率的一组试样，相邻2个试样含水率的差值宜为2 %；
1. 将一定量土样平铺于不吸水的盛土盘内，其中小型击实筒所需击实土样约为2.5 kg，大型击实筒所取土样约为5.0 kg，按预定含水率用喷水设备往土样上均匀喷洒所需加水量，拌匀并装入塑料袋内或密封于盛土器内静置备用。静置时间分别为：高液限黏土不得少于24 h，低液限黏土可酌情缩短，但不应少于12 h。
湿法制备应取天然含水率的代表性土样，其中小型击实筒所需土样约为20 kg，大型击实筒所需土样约为50 kg。辗散，按要求过筛，将筛下土样拌匀，并测定试样的含水率。分别风干或加水到所要求的含水率，应使制备好的试样水分均匀分布。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将击实仪平稳置千刚性基础上，击实筒内壁和底板涂一薄层润滑油，连接好击实筒与底板，安装好护筒。检查仪器各部件及配套设备的性能是否正常，并做好记录；
1. 从制备好的一份试样中称取一定量土料，分3层或5层倒入击实筒内并将土面整平，分层击实。手工击实时，应保证使击锤自由铅直下落，锤击点必须均匀分布于土面上；机械击实时，可将定数器拨到所需的击数处，击数可按表A.1确定，按动电钮进行击实。击实后的每层试样高度应大致相等，两层交接面的土面应创毛。击实完成后，超出击实筒顶的试样高度应小于6 mm；
1. 用修土刀沿护筒内壁削挖后，扭动并取下护筒，测出超高，应取多个测值平均，准确至0.1 mm。沿击实筒顶细心修平试样，拆除底板。试样底面超出筒外时，应修平。擦净筒外壁，称量，准确至l g；
1. 用推土器从击实筒内推出试样，从试样中心处取2个一定量的土料，细粒土为15 g ～ 30 g，含粗粒土为50 g ～ 100 g。平行测定土的含水率，称量准确至0.0l g，两个含水率的最大允许差值应为± 1 %；
1. 应按本实验步骤对其他含水率的试样进行击实，不宜重复使用土样。
表A.1 击实仪主要技术指标
	试验
方法
	锤底直径（mm）
	锤质量（kg）
	落高（mm）
	层数
	每层击数
	击实数
	护筒高度（mm）
	备注

	
	
	
	
	
	
	内径（mm）
	筒高（mm）
	容积（cm3）
	
	

	轻型
	51
	2.5
	305
	3
	25
	102
	116
	947.4
	≥50
	

	
	
	
	
	
	56
	152
	
	2103.9
	
	

	重型
	
	4.5
	457
	
	42
	102
	
	947.4
	
	

	
	
	
	
	
	94
	152
	
	2103.9
	
	

	
	
	
	
	5
	56
	
	
	
	
	


试样含水率
击实后各试样的含水率应按下式计算：


试样干密度
击实后各试样的干密度应按下式计算，计算至0.0lg/cm3：


实验结果
以干密度为纵坐标，含水率为横坐标，绘制干密度与含水率的关系曲线。曲线上峰值点的纵、横坐标分别代表土的最大干密度和最优含水率。曲线不能给出峰值点时，应进行补点试验。


[bookmark: _Toc26839][bookmark: _Toc23213]
（规范性）
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要点
本方法用于测试固化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试样制备
根据设计配合比，将各原料按照质量比，按生产时投料顺序加入搅拌机混合均匀，获得固化土拌合物；固化土也可以从现场取得，取样应具有随机性和代表性。
应采用立方体试件，每组试件应为6个。试模应为70.7 mm × 70.7 mm × 70.7 mm的带底试模，符合JG 237的规定。
试模内应涂刷薄机油或隔离剂。
固化土应一次性装满试模，宜采用人工振捣成型。采用振捣棒均匀地由边缘向中间插捣25次，插捣过程中固化土沉落低于试模口时，应随时添加固化土，可用油灰刀插捣数次，并用手将试模一边拍高5 mm～ 10 mm各振动5次，固化土应高于试模6 mm ～ 8 mm。待表面稍干后，将高出试模部分的固化土刮去并抹平。
试件制作后应在温度为20 ℃ ± 5 ℃的环境中静置24 h ± 2 h，对试件编号、拆模。试件拆模后放在温度为20 ℃ ± 2 ℃，相对湿度为95 %以上的标准养护室养护至标准龄期。标准养护室内的试件应放在支架上，彼此间隔10 mm ～ 20 mm。试件表面应保持潮湿，不得用水直接冲试件。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试样外观，试件表面应平整，不得有明显裂缝和缺陷；
1. 计算试件的承压面积。当实测尺寸与公称尺寸之差不超过1mm时，可按公称尺寸计算；
1. 将试件放置在承压板中心位置，试件承压面水平,开动材料试验机使得试件与下压板刚好接触；
1. 设置加压的恒定速率，该恒定速率确保试样加压至少2min，将试样加压直至破坏，记录施加的最大荷载；
1. 每10个样进行一次完全加压破坏试验，观察试样内部，确保试样内部无明显的分隔面、孔洞等材料缺陷；
1. 计算试样强度，精到0.1 MPa。
计算方法和结果
抗压强度的计算方法和结果确认应符合JGJ/T 23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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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流动度试验要点
本方法用于测试固化土或泡沫混凝土的流动度。
试验仪器
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发泡装置1套；
1. 试验用搅拌机1台；
1. 黄铜或其他硬质材料空心圆筒1个，内径80 mm，净高80 mm，内壁光滑；
1. 光滑硬塑料板1块，边长400 mm × 400 mm；
1. 带刻度的不锈钢量杯2个，内径108 mm，净高108 mm，壁厚2 mm，容积1 L；
1. 平口刀1把，刀长150 mm；
1. 深度游标卡尺1把，精度应为0.02 mm；
1. 秒表1块。
试验用料
试验用料应取用10L新拌固化土或泡沫混凝土。
试样制取
试样可采用下列方法制取：
1. 现场取样：在泵送管出口处制取；
1. 室内取样：在搅拌好的拌合物中制取。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水彩笔分别在量杯杯身外侧标明量杯1、量杯2；
1. 应清洗并擦干仪器设备；
1. 应将空心圆筒垂直竖于光滑硬质塑料板中间；
1. 用量杯1接取试样，并应将试样倒入量杯2中；
1. 应慢慢地将量杯2中的试样倒入空心圆筒，并用平口刀轻敲空心圆筒外侧，使试样充满整个空心圆筒；
1. 用平口刀慢慢地沿空心圆筒的端口平面刮平试样；
1. 应慢慢地将空心圆筒垂直向上提起，并应使试样自然塌落；
1. 静置1 min后，应采用深度游标卡尺测得塌落体最大水平直径，即为试样的流动度；
1. 应重复第2款至第8款的试验步骤，并应取3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固化土或泡沫混凝土的流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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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坍落扩展度试验要点
本方法用于测试自密实混凝土的坍落扩展度。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混凝土坍落度筒，应符合JG/T 248的规定；
1. 底板应为硬质不吸水的光滑正方形平板，边长应为1000 mm，最大挠度不超过3 mm，并应在平板表面标出坍落度筒的中心位置和直径分别为500 mm、600 mm、700 mm、800 mm及900 mm的同心圆，见图A.2；
1. 铲子、抹刀、钢尺（精度1 mm）)、秒表、盛料容器等辅助工具。
[image: ]
图A.2 底板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先润湿底板和坍落度筒，在坍落度筒内壁和底板上应无明水；底板应放置在坚实的水平面上，并把筒放在底板中心，然后用脚踩住两边的脚踏板，坍落度筒在装料时应保持在固定的位置。
1. 应在混凝土拌合物不产生离析的状态下，将其填入坍落度筒内，利用盛料容器一次性使混凝土拌合物均匀填满塌落度筒，且不得捣实或振动。
1. 应用刮刀刮除坍落度筒中已填充混凝土顶部的余料，使其与坍落度筒的上缘齐平后，随即将坍落度筒沿铅直方向匀速地向上提起300 cm左右的高度，提起时间宜控制在2 s左右。待混凝土的停止流动后，测量展开圆形的最大直径，以及与最大直径呈垂直方向的直径，测定直径时量测一次即可。自坍落度筒提起至测量拌合物扩展直径结束应控制在40 s内完成。
1. 测定扩展度达500 mm的时间时，应自坍落度筒提起时开始，至扩展开的混凝土外缘初触平板上所绘直径500 mm的圆周为止，以秒表测定时间，精确至0.l s。
实验结果
D.0.4  混凝土的扩展度为混凝土拌合物坍落扩展终止后扩展面相互垂直的两个直径的平均值，应精确至1mm，结果修约至5mm。
DB42/T XXXX—20XX
D.0.5  应观察最终坍落后的混凝土状况，当发现粗骨料在中央堆积或最终扩展后的混凝土边缘有水泥浆析出时，可判定混凝土拌合物抗离析性不合格，应予记录。
1

2

3


[bookmark: _Toc14178][bookmark: _Toc15247][bookmark: _Toc151390230][bookmark: _Toc151390325][bookmark: _Toc151389568]
（资料性）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如表E.1所示。
表E.1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标准名称及编号
	

	总体评价
	适用性
	该标准与当前所在地的产业或社会发展水平是否
相匹配？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2.png]否

	
	协调性
	该标准的特色要求与其他强制性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产业政策是否协调？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3.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4.png]否

	
	执行
情况
	标准执行单位或人员是否按照标准要求组织开展
相关工作？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5.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6.png]否

	实施信息
	标准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阻力和障碍？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7.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8.png]否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修改意见
	总体
意见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9.png]适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0.png]修改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1.png]废止

	
	具体修
改意见
	需修改章节：
具体修改意见：

	反馈渠道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2.png]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3.png]省直行业主管部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4.png]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组）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5.png]标准起草组（牵头起草单位）

	反馈人
	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


填表说明：为及时掌握标准实施情况，了解地方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标准复审提供科学依据，特制定《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表格中对应方框打勾，有需要文字说明的反馈意见可在相应位置进行文字描述，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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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bookmark: _Toc23034]基本规定
4.1  根据《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55003要求，基坑回填要求是基坑工程设计及施工内容之一，基坑回填质量检验也是基坑工程施工验收检验项目之一。建（构）筑物箱、筏形基础或埋深较大的独立基础（桩承台）、地下结构、地下管道与支护结构之间的肥槽回填和处理直接关系到地下室的防水以及抗浮效果，关系到结构物的使用安全和工程造价；同时，提高和控制建筑地下室周边回填土质量，有利于室外地面建筑工程质量，有利于地下室嵌固作用，有利于建筑抗震、抗倾覆能力的提高。当建筑采用桩基础时，承台和地下室外围填土的质量实际更为重要，在地震和风荷载作用下，肥槽回填土可以分担相当大份额水平荷载，从而减小桩顶分担的剪力，降低上部结构反应。
4.2  肥槽回填是基坑支护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为主体结构地下部分施工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地下结构施工完成后，基坑支护也随之完成其用途，肥槽回填即是支护工作的收尾和结束环节。一般情况下，肥槽回填设计工作年限应同步于基坑支护结构设计使用年限。若肥槽回填部位有用作建筑地基或有抗浮、抗渗要求时，肥槽回填设计使用年限应满足主体结构及附属结构地基基础设计使用年限的要求。
4.4  本条规定是选择肥槽回填方案前应完成的工作，其中强调要进行现场调查研究，了解当地肥槽回填经验和施工条件，调查临边荷载、地下工程、周边道路、地下管线及周边环境情况等。
4.5  本条规定确定肥槽回填方案时宜遵循的步骤。着重指出在选择肥槽回填方案时，宜根据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初步选出几种可供考虑的肥槽回填方案，其中强调包括选择两种或多种肥槽回填方案组成的综合回填方案。肥槽回填是经验性很强的技术工作。相同的肥槽回填工艺，相同的设备，在不同成因的场地上处理效果不尽相同;在一个地区成功的肥槽回填方法，在另一个地区使用，也需根据场地的特点对施工工艺进行调整，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因此，肥槽回填方法和施工参数确定时，应进行相应的现场试验或试验性施工，进行必要的测试，以检验设计参数和处理效果。
4.6  本条规定是当回填部位用作建筑地基或有换撑、抗浮、抗渗、抗震要求时，肥槽回填不仅是支护工作的收尾环节，而是同时兼有地基处理作用，处理后的地基应满足建筑物承载力、变形、防渗和稳定性要求。
0. [bookmark: _Toc25793]材料
5.2  压实填土
5.2.1  利用当地的土、石或性能稳定的工业废渣作为压实填土的填料，既经济，又省工省时，符合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建设原则。
5.2.2  以粉质黏土、粉土作填料时，其含水量宜为最优含水量，最优含水量的经验参数值为20%~22%，可通过击实试验确定。在岩性及地质条件相近的情况下，用控制最大粒径和有一定级配要求，进行回填设计，并选用合理的回填施工方法，可以达到良好级配、回填体整体均匀的效果。
5.2.4  石灰含氧化钙、氧化镁愈多愈好，熟化石灰应采用生石灰块（块灰的含量不少于70%），在使用前3d～4d用清水予以熟化，充分消解成粉末状并过筛，石灰不得含有过多的水分。
5.3  固化土
5.3.1  条文中规定原料土最大粒径不宜大于50mm，主要考虑大粒径颗粒增加高速搅拌叶片的磨损，并会大幅度降低流动值。在泵送时，若颗粒粒径大于管径的1/3，易在泵送管中形成堵塞，影响施工效率。
5.3.2  水泥在各类地基处理工程中有较多的工程实践经验，优先推荐普通硅酸盐水泥作为固化剂。一般情况下，建议选用42.5级及以上的水泥。固化剂凝结时间决定了可填筑时间和下一步继续填筑的时间间隔。固化剂初凝时间不宜过短，否则会影响固化土运输时间；固化剂终凝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将影响下一道工序的施工。根据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的要求，普通硅酸盐水泥及多种复合水泥的初凝时间不小于45min，终凝时间不大于600min。
5.3.3  外加剂在固化土拌合前或拌合时添加，掺量一般低于固化剂含量的5%。符合混凝土要求的外加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固化土的和易性和强度。对于以土为主材的固化土，可选用离子型土壤固化外加剂。固化机理在于溶于水后形成离子交换中介物，散入土体中，通过电离子交换，改变水分子和土颗粒的电离子特性，破坏孔隙毛细管结构，减少颗粒吸附水膜厚度，提升承载力。
5.3.4  矿物掺合料可改善固化土和易性，节约水泥，调整固化土强度。活性矿物掺合料如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硅粉等本身不硬化或硬化速度很慢，但是可与水泥水化生成的Ca（OH）2发生反应，生成具有强度的胶凝产物。目前最为常用的掺合料为粉煤灰，添加量可为100~150kg/m3即可对固化土的流动性和强度产生较好的调节作用。
5.4  混凝土
5.4.4  物理发泡泡沫剂应选用专用泡沫剂，且质量可靠、性能良好，其环保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泡沫剂应符合发泡要求，所制得泡沫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且气泡独立，硬化后的泡沫混凝土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泡沫混凝土》JG/T 266的规定。
5.4.5  泡沫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可掺入粉煤灰、磨细矿渣粉、硅粉等矿物掺合料，并应符合相关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以及相关标准的要求。不同的矿物掺合料对混凝土工作性和物理力学性能、耐久性所产生的作用既有共性，又不完全相同。因此，应依据混凝土所处环境、设计要求、施工工艺要求等因素，经试验确定矿物掺合料种类及用量。
0. [bookmark: _Toc20569]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压实填土回填设计内容重点是材料选型，需利用当地的土、石或性能稳定的工业废渣作为压实填土的填料，既经济，又省工省时，符合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建设原则。考虑到配合比对混凝土和固化土性能有重要影响，混凝土和固化土回填设计重点是配合比设计。
6.1.2  根据《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55003第2.2.5条规定基坑工程设计应包括回填要求、第7.4.1规定基坑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内容应包括回填等施工技术参数。考虑肥槽回填与支护结构的影响，基坑逆工况主要有锚杆回收、内支撑及腰梁拆除等，基坑肥槽回填应能够为基坑逆工况施工提供便利。
6.1.3  对于同一基坑，其周边肥槽所处的位置可能不同，如可能在裙楼、道路、排水管涵、绿化场地、操场或看台等不同的建构筑物区域，其要求是不一样的，因此肥槽回填可分段设计。同时在同一位置，填料埋深不同其质量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肥槽回填可分层设计。
6.1.5  本条主要是考虑肥槽回填与结构抗浮的影响，结构抗浮设计可考虑其有利影响的前提是应确保地表水不能下渗到基础底部，因此尚需满足以下条件：
1  地下结构外围周边地表应设置弱透水材料封闭带，范围宜扩至基坑肥槽边缘至地下室顶板范围以内不小于1.0m；
2  场地应设置与渗水井、排水盲沟及泄水沟等形成有组织排水系统的截水沟、排水沟；
3  给排水管道的接口、沟、涵等应采取防渗漏措施；
4  基础底不应设置透水性较强的材料垫层，超挖土方宜采用垫层混凝土回填。
6.2  材料选型
6.2.3  承台和地下室外墙的肥槽回填土质量至关重要。在地震和风载作用下，可利用其外侧土抗力分担相当大份额的水平荷载，从而减小桩顶剪力分担，降低上部结构反应。但工程实践中，往往忽视肥槽回填质量，以至出现浸水湿陷，导致散水破坏，给桩基结构在遭遇地震工况下留下安全隐患。设计人员应加以重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一般情况下，采用灰土和压实性较好的素土分层夯实；当施工中分层夯实有困难时，可采用素混凝土回填。
6.2.6  根据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的要求，高层建筑结构基础嵌入硬质岩石时，可在基础周边及底面设置砂质或其他材质褥垫层，垫层厚度可取50～100mm；不宜采用肥槽填充混凝土做法。
6.3  性能设计
6.3.2  压实填土的压实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当采用分层回填时，应在下层的压实系数经试验合格后，才能进行上层施工。灰土的强度随用灰量的增加而提高，但当大于一定限值后强度增加很小，故灰土中石灰与土的体积配合比宜为2：8或3：7；灰土一般多用人工搅拌，不少于3遍，使其达到均匀、色泽一致的要求，搅拌时应适当控制含水量，现场以手握成团、两指轻捏即散为宜，一般最优含水量为14%～18%，如含水分过多或过少，应稍晾干或洒水湿润。采用生石灰粉代替熟化石灰时，在使用前按体积比预先与黏土拌和，洒水堆放8h后方可铺设。
6.4  配合比设计
6.4.8  为了使配合比设计服务于实际工程施工，配合比设计与实际工程施工的配合比一致，要求采用工程实际使用的原材料进行试配。由于现场配制的抗压强度值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为了保证施工时的抗压强度满足设计要求，施工配合比的实测抗压强度值应在抗压强度设计值的基础上予以适当提高。一般情况下，室内实测抗压强度应大于设计抗压强度的1.2倍。
0. [bookmark: _Toc30069]施工
7.1 一般规定
7.1.1  基坑肥槽回填专项施工方案是基坑肥槽工程实施的指导性文件，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基坑肥槽回填专项施工方案主要是根据设计文件、场地环境条件和现场施工条件编制而成，应具有完整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且经过审批后方可实施。
7.1.6  本条规定了冬季（高寒）期间基坑肥槽回填施工基本要求。昼夜平均气温在-3℃以下且连续10d时，基坑肥槽回填应按冬季施工实施；昼夜平均气温连续3d在5℃以下或最低气温在-3℃以下时，采用混凝土回填应按冬季施工实施。施工前应编制低温施工方案及技术措施，进行工艺试验验证和必要的论证，回填应及时压实（振捣），已铺填料层未压实（振捣）前，不应中断施工，应保证运填周转时间小于填料的冻结时间。
7.2  计量与制备
7.2.1  配料秤精度参考GB/T 10171中，5.5.2.4相关规定执行。
7.2.3  搅拌桩距离施工现场较远时，需要用搅拌车运输，泡沫应在施工现场与浆料混合。在浆料到达施工现场时，卸料前应对浆料进行强化搅拌，防止浆料结皮、分层、离析等现象的发生。
7.2.4  泵送轻骨料自密实混凝土时，轻骨料孔隙率和吸水率比普通骨料大，在泵送压力下轻骨料会急剧吸收拌和物中的水分，使泵送管道内的拌和物坍落度明显下降，和易性变差，影响泵送，甚至发生堵泵现象。当压力消失后，轻骨料内部吸收的水分又会释放出来，影响轻骨料混凝土的凝结和硬化后的性能。《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JGJ51-2002附录B中的第B.1.2条规定:泵送轻骨料混凝土采用的轻粗骨料在使用前，宜浸水或洒水进行预湿处理，预湿后的吸水率不应少于 24h吸水率。因此，泵送轻骨料自密实混凝土所用的轻骨料，宜采用浸水、洒水或加压预湿等措施进行预湿处理。
7.3  填筑与养护
7.3.2  灰土的最大虚铺厚度可参考下表所列数值：
	序号
	夯实机具
	质量（t）
	最大虚铺厚度（mm）
	备   注

	1
	石夯、木夯
	0.04～0.08
	200～250
	人力送夯，落距400mm～500mm，每夯搭接半夯

	2
	轻型夯实机械
	—
	200～250
	蛙式或柴油打夯机

	3
	压路机
	机重6～10
	200～300
	双轮


7.3.7  泡沫混凝土的性能受其湿密度等级影响较大。湿密度的变化直接影响泡沫混凝土的孔结构特征，如孔隙率、孔面密度和平均孔径
7.3.8  在浇筑过程中为了保证混凝土质量，控制混凝土流淌距离，应选择适宜的布料点并控制间距。
0. [bookmark: _Toc27496]检测与验收
8.1  一般规定
8.1.3  基坑肥槽回填质量对整个工程的后期安全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验收的合格与否主要取决于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的检验结果。主控项目是对检验批的基本质量起决定性影响的关键项目，这种项目的检验结果具有否决权，需要特别控制，因此要求主控项目必须全部符合本规程的规定，意味着主控项目不允许有不符合要求的检验结果。
8.2  原材料质量检验
8.2.4  固化剂进场必须按批次对其品种、级别、包装或散装仓号出厂日期等进行验收，并对其强度、凝结时间进行试验，其质量应符合本标准8.2.4条的规定。当使用中对固化剂质量有怀疑或固化剂出厂日期超过3个月时，必须再次进行强度试验，满足要求后方可采用。
8.3  回填性能检验
8.3.1  基坑肥槽回填的现场空间狭小，取样困难，原位检测不易操作，可不进行原位检测。当留置试块强度不满足要求时，进行回填土原位强度试验，若满足要求，可作为验收的依据。
8.3.4 泡沫混凝土原材料进场后，应进行进场检验；在泡沫混凝土生产过程中，宜对泡沫混凝土原材料进行随机抽样检验，每个检验批检验不得少于1次。原材料检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水泥、粉煤灰及其他掺合料、骨料、水、外加剂等。
8.3.5  坍落扩展度检验批次应与抗压强度检验批次一致。实测坍落扩展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混凝土拌合物不得出现外沿泌浆和中心骨料堆积现象。对掺引气型外加剂的自密实混凝土拌合物应检验其含气量，含气量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8.4  施工质量验收
8.4.3  基坑肥槽回填工程质量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出具满足资质要求的第三方基坑肥槽质量检验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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